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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北方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学校代码：10092

学校名称：河北北方学院

学校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区钻石南路 11 号

邮政编码：075000

联系电话：0313-4029555,4029559

传真：0313-4029555，4029559

学校网址：www.hebeinu.edu.cn

研究生学院网址：yjs.hebeinu.edu.cn

电子邮箱：yjs@hebeinu.edu.cn

联系人：王老师

一、招生计划

2021 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541 人（无退役大学生专项计划），其中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 525 人（基础医学 26 人、学术型临床医学 82 人、药学 15 人、

作物学 5人、农业硕士 59 人、临床医学硕士 216 人、中医硕士 65 人、教育硕士

57 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6 人（农业硕士 7人、教育硕士 9人）。具体人

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的计划为准。

分专业招生计划参见《河北北方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二、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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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

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

之日，下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我校相

关专业（领域）培养目标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 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以考生现培养单位正式

文件为准）。

（五）其他要求：

1.不接受学制为四年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和学制为五年制的大学四年级学

生（包括提前毕业）报考；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未履行协议或协议规

定服务期未满的，不接受报考；一经发现，将取消其报考和录取资格，相关责任

由考生自己承担。

2. 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考生，必须持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国（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 国防生和现役军人报考，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解放军有关报考要求，遵

守保密规定，按照规定填报报考信息。

4. 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需注意以下事项：

（1）考生需为普通全日制五年制大学本科应（往）届毕业生或普通全日制

专升本医学本科毕业生（专科阶段加本科阶段学制为六年），专升本医学本科毕

业生要求专科阶段与本科阶段的专业相同。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应

符合西医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报考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应符合中医类医

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且报考专业尽量与本科所学专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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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参加考试，我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并不予核发准考证，相

http://yz.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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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和“定向”两种：“非定向就业”考生须调人

事档案、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等，毕业时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去向；“定

向就业”考生人事关系不离开工作单位，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定向就业”

考生必须在录取前与我校及用人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未签协议的考生我校不

予录取。

6. 复试原则及录取办法以 2021 年复试前我校公布的政策为准。

五、其他事宜

1. 全日制农业硕士、教育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2年；全日制医学类硕士研

究生，学制为 3年。全日制研究生须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以全脱产的方式

在校学习。非全日制研究生可在从事其他职业或社会实践的同时，以阶段性集中

授课学习等灵活方式进行非脱产学习，修业年限将适当延长，原则上不少于 3

年。

2.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硕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按

照河北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文件（冀价行费【2014】1 号、冀价行费【2008】

42 号）规定，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 8000 元/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 7000 元/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将按照最新的国家政策

执行。

3.学校按照国家和河北省的相关规定收取学费，并设立学业奖学金、助学金

及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资助学生学习，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相关政策详见最新版《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奖助政策》。

4. 对于弄虚作假、考试作弊及有其他违规行为的考生，我校将按照《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考生因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事宜与所在单位产

生的一切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我校不承担责任。

5. 所有应届本科毕业生，须在 2021 年入学前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

书，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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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国家出台新的招生政策，我校招生简章也将按照国家政策做出相应调

整，并及时网上公布。


